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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水生生物科學系會議記錄 

（一○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次系務暨課程會議） 

開會時間：109年 12月 24日（星期四）中午 12:10  

開會地點：水生館三樓系會議室 

主持人：陳淑美主任 

出席者：黃承輝、秦宗顯、吳淑美、賴弘智、李安進、郭世榮、陳哲俊、郭建賢(請假)、董哲 

        煌、朱建宏 

列席者： 

紀錄：謝恩頌 

 

一、報告事項： 

   1.ILP 執行進度報告。會議決議：請朱建宏老師將學生修課方式及相關規定

整理重點條列於本記錄附件並於網頁中公告。 

   2.110年 6月 1日（星期二）前完成 109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初審作業，

提報院級教學績優獎名單送教務處彙整後召開校級教學績優評審委員會審

議。教師務必 2月底前維護教師職涯歷程系統相關資料。請檢視附件。 

 

二、討論事項： 

提案一、 

主旨：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排課。 

說明：109學年度第 2學期開排課已於上次會議決議，請再確認。 

 

決議： 

1. 因應大二開課不足，恢復保育生物學開課，吳淑美老師於大二增開水產發生

學課程。原碩一水污染生物學停開。 

2. 觀賞魚生物學課程可供大二學生於開學後加退選結束前上修加簽，請大二導

師協助宣導。 

3.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開排課情形如附件１。 

 

提案二、 

主旨：110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修訂事宜。 

說明： 

1. 本系擬再修訂 110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請參考 109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大

學部及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請討論。 

2. 各課程對應系所核心能力項次、UCAN 平台 16 項職涯類型共 66 項就業專業職

能、共通職能及升學領域，之對應關係請討論。  

2.各系必修課程請參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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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因應學校開課總量限制及本系學生專業知識之提升(系所評鑑委員之建議)，

經決議： 

1. 刪除「普通物理學實驗」、「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實驗」、「生物化學

實驗」等必修課程。 

2. 原大一「水族操作實習」必修課程更改為全學年課程，異動為「水族操作實

習(I) 」一年級上學期及「水族操作實習(II) 」一年級下學期。 

3. 「水產養殖學」及「水產養殖學實驗」課程由三年級上學期異動為二年級上

學期。 

4. 「藻類學及實驗」課程由水生生物科技學程異動為水產養殖學程。 

5. 水產發生學由大四上學期異動為大二下學期。 

6. 因應本系教育目標，新增一門選修課程「智慧養殖發展與現況」大四上學

期，並同時新增至 107、108、109學年度之必選修科目冊。 

7. 各課程對應系所核心能力項次、UCAN平台 16項職涯類型共 66項就業專業職

能、共通職能及升學領域，除新增課程外，原舊有開設課程延用 109 學年度

課程標準。新增課程委由擬開課教師提供核心能力及職能關係對應。 

8. 修訂後之結果，本系 110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如附件 2，110學年度

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如附件 3，並依修訂後之結果更新大學部課程地圖、大

學部修課流程圖(附件 4)、大學部職涯進路圖(附件 5)、碩士班課程地圖(附

件 6)及修課流程圖、碩士班職涯進路圖(附件 7)。 

 

提案三 

主旨：「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增列學位論文比對及考試委員資格認定提請討

論。 

說明： 

1.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增列學生需檢附經檢測工具 Turnitin之論文原創

性比對報告結果，其原創性比對標準由各系決定。 

2.依本校研究生考試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略以:符合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三、四款學位考試委員資格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務會議

定之；請據此召開系(所)務會議訂定標準(附件 5)。請討論 

決議： 

1. 本系自訂論文原創性比對標準如下: 

碩士及碩專班學生畢業論文內容經檢測工具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除

材料方法及參考文獻外，比對結果不超過 25%。學位考試申請時及繳交畢業

論文時均須檢附符合檢測標準相關證明文件。 
 

file:///D:/SYSTEM/Desktop/系務會議&教評會議/系務會議/109/1091224/附件5-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標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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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研究生考試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略以:符合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三、四款學位考試委員資格之認定，請學生於申請考試時檢附

相關佐證資料以供備查。 

 

提案四 

案由：110學年度大學推薦甄選個人申請資料審查評量尺規。 

說明：110學年度大學推薦甄選個人申請資料審查評量尺規請檢視是否需要修

改。請參照去年尺規及教育部審查委員建議，請討論。 

決議：修改評分項目配分：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30%、讀書計畫(含申請動

機)35%、其他(校內外等有利審查文件)35%。其餘內容不變。 

提案五 

案由：未來新聘教師專長討論 

說明：有關本系未來聘任新進教師，專長資格請討論。 

決議：待下次會議時再討論。 

 

提案六 

案由：擬新增暑期實習場所。 

說明：擬新增暑期實習場所[曾自發養殖場]一處，請討論。 

 

決議： 

1. 請補充提供學生實習詳細內容。 

2. 同意新增。 

 

提案七 

案由：擬新增暑期實習場所。 

說明：擬新增暑期實習場所 [生豐水產股份有限公司]一處及簽署產學合作意願

書，請討論。 

 

決議：請再提供實習基本資料表，並請賴弘智老師及陳哲俊老師進一步了解廠

商的目的與需求，並於下次會議時討論。 
 

提案八 

案由：水生生物科學系大學部學院院共同必修學科教學內容大綱，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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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依據109年11月3日109學年度第3次院課行政主管會議決議，110學年院共同必

修課程改為有機化學4學分(3,1)、微生物學4學分 (3,1)共計8學分。  

2.依據本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6項，「核備學院院共同必修學科

教學內容大綱」，請委員檢視上述課程「學院院共同必修學科教學內容大

綱」，並討論。  

3.檢附學院院共同必修學科教學內容大綱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查。 

 

三、臨時提案： 

無。 

四、散會：14:00 

 


